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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协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河北协同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同水处理”）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1MA08UB6P0C，法定代表人：王崇璞； 

注册资本：2700.00 万元人民币。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持有协同水处理 44.44%的股权，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

要，公司拟分别将持有的协同水处理 5.8852%的股权（即 158.90 万股）转让给实

际控制人之一、董事杨彦文，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71.20 万元整，将持有的协同

水处理 8.5741%的股权（231.50 万股）转让给众远（河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852.00 万元整。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协

同水处理 29.9852%的股权（即 809.60 万股），本次出售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化。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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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

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计算本办法第二

条规定的比例时，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准。” 

公司拟转让持有的协同水处理 14.4593%股权，不属于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

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所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0）京会兴审字第 

6600000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总资产为 190,789,859.60 元，净资产为

163,434,154.94 元。公司持有 44.44% 股权的合并财务报表账面价值是

85,722,492.97 元，本次出售 14.4593%股权的合并财务报表账面价值是

27,888,384.38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

总额的比例为 14.62%，占资产净额的比例为 17.06%。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交易行为尚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指标，故本次出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受让方杨彦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及董事，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出售河北协同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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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手续。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众远（河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石家庄高新区昆仑大街 55 号 A 座三层 

注册地址：石家庄高新区昆仑大街 55 号 A 座三层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次新波 

实际控制人：次新波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咨询（金融、证券、保险、期货咨询除外）。 

注册资本：1852.00 万元 

 

2、自然人 

姓名：杨彦文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跃进路 12 号 4 栋 1 单元 101 

关联关系：杨彦文持有公司 19.6052%的股权，系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之一。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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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公司持有的河北协同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14.4593%的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石家庄高新区昆仑大街 55 号 A 座三层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1）河北协同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30101MA08UB6P0C，住所：石家庄高新区昆仑大街 55 号 A 座三

层，注册资本 27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崇璞。经营范围为：水处理技术、

环保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环保设施运营管理；环保工程

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环保设备安装；化工清洁生产工艺设计及技术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环保产品及设备的研发；环境检测、检验检测技术咨询；环境影

响评价；化工产品、化学试剂（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环保设备及

配件的批发与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的商品

及禁止的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止本公告之日，协同水处理股东的出资情况和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币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宁波凯瑞协同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人民币 1421.875 1421.875 52.66% 

河北协同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币 1200.00 1200.00 44.44% 

济南凯丽瑞奕股权投资

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人民币 78.125 78.125 2.90% 

合计 人民币 2700.00 2700.00 100% 

（2）协同水处理最近 12 个月未曾进行过增资、减资、改制。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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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2020]审字第 02078

号审计报告，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天和[2020]评字第 90023 号

评估报告，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2,507.82 万元。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河北协同水处理技

术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31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天和[2020]

评字第 90023 号），结合标的公司的收益情况。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拟以

1271.2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杨彦文标的公司 5.8852%的股权，拟以

1852.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众远（河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标的公司 8.5741%的股权。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

东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受让方 1：（以下简称“甲方”）杨彦文 

受让方 2：（以下简称“乙方”）众远（河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方：（以下简称“丙方”）河北协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丙方为河北协同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股东，

持有目标公司 44.44%的股权（1200.00 万股）。 

2.甲方拟受让丙方转让的目标公司 5.8852%的股权（158.90 万股），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甲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5.8852%的股权。 

3.乙方拟受让丙方转让的目标公司 8.5741%的股权（231.50 万股），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乙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8.5741%的股权。 

目标股权转让价款 

甲、乙、丙三方协商确定丙方向甲、乙方转让的目标公司 14.4593%股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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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依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2020]审字第 02078

号审计报告，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天和[2020]评字第 90023 号

评估报告，转让价格为 8.00 元/股，合计转让价款为（3123.20）万元。 

甲、乙、丙三方同意，根据本协议条款并在遵守本协议条件的前提下，丙方

向甲、乙方出让，甲方拟以（1271.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丙方所持有的目

标公司 5.8852%的股权及与该股权相关的权益、利益、主张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

利（以下简称“目标股权”），乙方拟以（1852.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丙方

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8.5741%的股权及与该股权相关的权益、利益、主张及依法享

有的全部权利（以下简称“目标股权”）。 

相关款项支付方式 

1、股权转让价款：其中甲方支付人民币 1271.20 万元整 ，乙方支付人民币

1852.00 万元整。 

2、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目标股权过户到甲、乙两方名下。 

3、过户完成 90 天内，甲、乙两方分别向丙方支付首期 80%转让款；2021

年 6 月 30 日前，甲、乙两方再分别向丙方支付剩余 20%款项。 

目标股权的交割 

目标公司办理完毕目标股权变更至甲、乙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为股权交割完成的日期，即交割日。 

附则 

本协议未尽或变更事宜，各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主要目的是遵循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公司的业务发展需

要，进一步优化公司结构。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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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河北协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河北协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5 日  


